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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第 443 次擴大行政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9 月 29 日 14 時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主    席：薛校長富盛 紀錄：陳曜堡 

出席人員：（詳如後附表單） 
 

壹、 主席致詞： 

一、各位主管、與會代表午安！提案討論前將用幾分鐘跟各位報告學士後醫學

系籌設狀況，讓主管都能了解進度，目前還不是最後結果，希望未來還會

有好消息跟各位做報告。 

二、本校 9 月 15 日開學一直到 10 月 3 日前，將近三週採線上課程與演練方

式。下週學生回到校園，屆時會變得非常熱鬧，提醒主管系所第一線跟學

生接觸及互動，應遵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範。感謝林副校長及一級主管

組成的緊急應變小組，每週密集開會來規範防疫措施。臺灣疫情控制得宜，

最近有幾天清零，大家持續努力，不要掉以輕心，希望能安然度過疫情，

很快讓所有運作恢復正常。 
三、9 月 10 日人事室舉辦 110 學年度興傳營（主管研習），本校兼任一、二級

行政學術主管共計 42 人參加。本校蠻多師長在研發或實務方面有很亮麗

的成果，建議未來興傳營可排程讓新進主管到這些老師或團隊的實驗室或

場域參觀，讓主管對學校這些亮點-不管研究成果或設施能更進一步了解，

有助於知道彼此間的特色，進而為學校行銷，請人事室將來安排興傳營活

動特別納入考量。 
四、今年二月份教育部通過本校成立臺灣國立大學系統(NUST)，特別感謝一

級行政主管積極找夥伴學校召開相關會議，目前有兩個工作圈已有具體結

果，研發工作圈特別感謝宋研發長積極找 11 所夥伴學校，透過會議通過

了臺灣國立大學系統年輕學者創新性合作計畫補助要點(草案)、系統實驗

室交換獎勵要點(草案)，並將提送系統委員會審議。未來將有機會加強系

統學校之學術合作，培育具有研究潛力之優秀年輕學者，強化合作、蓄積

研究動能，以爭取未來大型整合型科研計畫。實驗室交換獎勵措施則可以

透過獎勵系統教師提供實驗室及指導系統學生研究工作，增加系統內學生

跨校學習，提升學生研究能力與學術風氣。另外教務工作圈，梁教務長積

極找夥伴學校擬定未來合作的六大主題，包括通識課程、特色課程、遠距

課程、教學知能暨 EMI 研習課程等四大類課程共享，跨校輔系與雙主修

以及名人講座等。特別是 EMI 的部分，教育部日前公布四個區域資源中

心分別為台大、台師大、成大及中山。2024 年將再增加 2 個區域資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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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希望未來本校包括語言中心等單位能整合 11 所夥伴學校成立中部區

域資源中心。 
五、分享學校榮譽並恭禧獲獎老師： 

(一)科技部未來科技突破獎，本校有 16 人及 8 個團隊獲獎，今年創歷史

新高。在此鼓勵系所主管幫忙發覺老師或學生，若有科技上的突破，

應該踴躍去參加。 

(二)材料系薛涵宇副教授團隊從蛙類柔軟滑溜的皮膚啟發研究靈感，研發

出可抗水中生物附著的多功能仿生塗料，此蛙皮啟發所開發而成的仿

生塗層為全球首創，未來可應用於船體潛艦與離岸油槽表面抗汙、飛

機抗冰、水下光學設備自清潔等多元用途，研究成果將於 10 月刊登

於材料頂尖期刊《先進功能性材料》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這就是一個仿生學，興大特別是在農業、生態、生物科

技都很強，從留意週遭自然界結構，經常可啟發許多靈感，做為材料

或其他相關研究很好的素材。在此恭禧薛老師，也鼓勵更多未來跨領

域的協同合作，善用興大包括農生領域的特色。 

(三)本校在科技部價創計畫裏，第一年表現相當亮眼，有 3 個計畫，成立

了新創公司。在機械系領域，陳政雄教授創立漢鼎智慧科技公司，營

運良好，其「智慧超音波刀把模組」也榮獲「國家發明創作獎」，相當

的不容易。 

貳、 報告事項 

一、專案報告:本校籌設「學士後醫學系」進度報告/校長 

二、各單位工作報告：（略） 

三、第 442 次行政會議列管案執行情形報告： 
列管案執行情形及列管決議 

議案編號：98-353-A2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總務處 
校長指示事由：學生宿舍興建事宜。 
執行情形：男生宿舍： 

1. 106 年 4 月 14 日廠商申報開工。109 年 9 月 30 日竣工。 
2. 110 年 8 月 13 日無障礙已通過；另台電 8 月 9 日掛表， 8 月 16 日進行燈具

功能測試。8 月 17 日進行熱水器功能測試。 
3. 110 年 8 月 20 日已取得使用執照，8 月 26 日召開保固瑕疵改善檢討進度會

議。9 月 9 日辦理臺電高壓送電後之高壓設備及熱水器驗收，限廠商於 9 月

14 日前改善完成。 
4. 網路光纖工程於 7 月 20 日驗收完成、空調設備工程於 7 月 22 日驗收完成及

傢俱設備工程於 8 月 11 日驗收完成。 
議案編號：108-432-B5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第二餐廳新建工程」基地變更案，請討論。 

http://www.nchu.edu.tw/money/ad_meet/413wor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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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案執行情形及列管決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1. 110 年 5 月 7 日第 2 次開標無廠商投標流標，提 110 年 6 月 9 日 109 學年度

第 5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增加預算。110 年 6 月 11 日通知設計單位修改，

設計單位 110 年 6 月 17 日提供預算書電子檔辦理後續上網公告事宜。110 年

7 月 2 日公開上網，110 年 8 月 2 日開標結果流標。 
2. 110 年 8 月 5 日上網公告，110 年 8 月 13 日第 2 次開標結果流標，110 年 8 月

30 日召開流標檢討會議，請設計單位依會議決議於 9 月 6 日前檢送資料，設

計單位已於期限內送達，刻正審查圖說。 
議案編號：109-440-B11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簽署「大專青年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海外

服務工作團大專青年實習志工專案」合作意向書，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9 月 10 日辦理簽約儀式。 
議案編號：109-440-B12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與美國關島大學 University of Guam、香港樹仁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書」，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香港樹人大學已完成簽約，關島大學辦理中。。 
議案編號：109-441-B6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產學研鏈結中心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研發成果技術移轉獎勵作業要點」第五點，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續提 110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議案編號：110-442-B1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醫學院籌備處臨床醫學專任教師授課要點」（草案），請討

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以 110 年 9 月 2 日興教字第 1100200567 號書函檢送本校一、二級單位周知，

並公告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議案編號：110-442-B2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清寒勤學獎助學金授與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以 110 年 9 月 2 日興學字第 1100300660 號函轉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上傳 
          至生輔組網頁公告周知。 
議案編號：110-442-B3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提升高教公共性就學協助獎勵辦法」附表一，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以 110 年 8 月 31 日興學字第 1100300647 號書函轉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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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案執行情形及列管決議 
告於「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完善就學協助機制專區」。 

議案編號：110-442-B4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以 110 年 9 月 3 日函知本校各一、二級單位轉知所屬；並公告於本處網頁供

參。 
議案編號：110-442-B5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校園汽機車停車收費要點」附表，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業以 110 年 9 月 3 日函知本校各一、二級單位轉知所屬；並公告於本處網頁供

參。 
議案編號：110-442-B6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醫學院籌備處設置要點」名稱及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修正條文辦理。 
議案編號：110-442-B7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分別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

繁殖場賡續簽署「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協議書」，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以 110 年 6 月 29 日興研字第 1100801816 號、110 年 7 月 15 日興研字第

1100801972 號及 110 年 7 月 26 日興研字第 1100802077 號函分別辦理書面簽

約，並於 7 月 6 日、7 月 30 日及 8 月 9 日回復本校完成用印事宜。 
議案編號：110-442-B8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分別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及臺北榮民總醫院簽署「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協議

書」，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以 110 年 6 月 29 日興研字第 1100801800 號及 110 年 6 月 30 日興研字第

1100801832 號函分別辦理書面簽約，並於 7 月 28 日及 7 月 12 日回復本校完成

用印事宜。 
議案編號：110-442-B9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與越南文郎大學（Van Lang University）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與越南文郎大學合約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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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443）次會議討論議案 

案    號：第 1 案【110-443-B1】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部分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本要點係規範本校依檔案法第 17 條規定受理民眾申請閱覽、抄錄

或複製檔案之相關作業程序。 

二、為簡化行政規則審議程序，本校文書檔案相關法規因均屬內部程序規

範，前於 102 年多已修正為免經行政會議而改為簽請校長核定，經

檢討本要點亦為文檔規定，其審議及修正程序宜予一致，故修正本

要點第 15 點；另第 2、14 點為文字酌修。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規定各 1 份。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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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 

95.5.24 第 320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9.29 第 443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檔案法第十七條規定之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本校檔

案（以下簡稱申請應用檔案）等應用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之檔案應用，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有使用原件之必要者，應於申請書載明其事由，

並簽署切結書，親自持送或書面通訊方式送達本校，經審核後辦理之。 
三、申請應用檔案，有檔案法第十八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或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校得拒絕其申請。 
四、申請應用檔案，應備有本人照片之有效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不能親自辦理者，得委任

辦理，並提委任書，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辦理。 
五、檔案應用之申請，由本校檔案管理單位自申請書掛號之日起三十日內會業務單位依法審

核，並為准駁之決定後，以書面載明理由通知申請人。申請應用程序不符或要件不全，

經通知申請人補正者，應於七日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不能補正者，得駁回其申請；其

有補正資料者，自申請人補正之日起算。 
六、因檔案老舊不堪翻閱而無法提供應用時，依檔案法第十八條第七款之規定，為維護公共

利益，本校於必要時得拒絕申請，檔管單位並應於審核時於審核表上註記，俟完成檔案

修護後再予以開放應用。 
七、檔案應用之申請，應分會業務單位審核，業務單位應於五個工作日內審畢，其有第三點

所定情事者，應於審核表敘明理由通知檔案管理單位。 
八、業務單位承辦人員為審核檔案應用之申請借調檔案原件時，應填具調案單並完成下列程

序後，向檔案管理單位提出申請。 
（一）本校人員借調之案件為個人承辦業務時，其調案單須經該單位主管核准。 
（二）本校人員借調之案件為非主管業務時，應先經該單位主管核章後，送會承辦業務

主管同意，或簽請本校權責長官核准。 
（三）他機關借調或依法調用檔案時，應由業務單位依來函簽報本校權責長官核准後填

具調案單。 
（四）本校或他機關調案僅以請求閱覽提出申請時，其處理程序比照前三款規定辦理。 

九、申請人應於收受審核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至本校應用檔案，並預先與檔案管理單位承

辦人員聯絡，以資準備；其應用檔案時，應出示審核通知書及備有本人照片之身分證明

文件，至指定處所為之，經檔案管理人員收驗審核通知書及身分證明文件或委任書，並

填妥切結書及閱覽室使用登記表，始得進入閱覽處所。 
十、提供應用之檔案，內容含有限制應用之事項者，應依下列方式，僅就其他部分提供之。 

（一）檔案可拆卷者，將不宜提供之部分抽離後提供應用。 
（二）檔案不可拆卷者，將不宜提供之部分適當隱藏或遮蓋後影印提供應用。 
檔案管理單位應將檔案部分抽離、隱藏或遮蓋情形註記於檔案應用簽收單，告知申請人。 

十一、申請應用之檔案，不得攜出指定閱覽處所，並應於當日歸還；其未能於當日應用完畢

者，檔案管理單位承辦人應於檔案應用簽收單上註記應用情形後先辦理還卷，並與申

請人約定日期，另日再行調閱應用。 
十二、檔案應用完畢，檔案管理單位承辦人員應當場檢視申請人歸還檔案之完整性及是否有

不當破壞情形；其有污損、破壞等不當使用情形，應於檔案應用簽收單註記後，依檔

案法第二十六條及相關規定辦理；檔案經點收後，申請人始得領回身分證明文件。 
十三、申請人於檔案應用完畢歸還後，應依檔案管理局所定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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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單位繳納費用；其另需提供郵寄服務者，郵遞費用以實支數額計算，每次並

加收處理費用新臺幣五十元。 
前項之收費，檔案管理人員應開立收據，併同檔案複製品及身分證明文件交與申請人。 

十四、本校開放應用檔案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但不包括例假日及

國定假日；若有其他特殊原因停止開放時，另行公告。 
十五、本要點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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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2 案【110-443-B2】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懷孕學習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部分條文，請

討論。 

說  明： 

一、 「教育部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於110年7月23日修

正發布，爰配合修正本校「學生懷孕學習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 

二、 修正重點： 

(一) 增訂適用學生包括因配偶或伴侶懷孕、曾懷孕，而有學習權維護

及輔導協助需求之學生。 

(二) 增訂適用學生之學習權益。 

(三) 增訂維護適用學生學習權益之辦理方式。 

(四) 修正各單位分工，以分工表及流程圖以附件方式呈現。 

(五) 增訂工作小組組成及任務。 

(六) 增訂各單位應依相關法規規定確實辦理通報。 
(七) 增訂學生懷孕學習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辦理情形列為性平會工作

報告事項並每學年末向教育部彙報。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現行要點及教育部來函各1份。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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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懷孕學習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 

99.1.6 第 349 次行政會議訂定 
104.11.18 第 39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4、6 點） 

108.4.10 第 42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名稱及全份條文) 
110.9.29 第 443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全份條文) 

一、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以提供本校教學及行政單位積極維護懷孕學生學習權

之原則，並提供必要之協助，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之學生（以下簡稱適用學生），包括： 

(一) 懷孕、曾懷孕（人工流產、自然流產或出養）之學生。 
(二) 育有子女之學生。 
(三) 因配偶或伴侶懷孕、曾懷孕，而有學習權維護及輔導協助需求之學生。 

三、適用學生之學習權益如下： 
(一) 彈性辦理請假。 
(二) 彈性處理成績考核。 
(三) 保留入學資格。 
(四) 延長修業期限。 
(五) 申請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六) 其他學習權益。 
適用學生得向本校提出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未成年懷孕及未成年育有子女之學生得提

出個案服務轉介之申請，或運用其他相關社會福利資源。 
四、本校教學及行政單位應提升教職員工生及家長對適用學生同理、接納與關懷之正向態

度，積極營造無歧視、多元平等之友善校園環境，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於相關課程、教育活動、集會或研習，納入維護學生懷孕學習權及情感教育相關議

題之宣導、訓練。本校每學年應辦理至少一次宣導或訓練。 
(二) 不得以學生懷孕、曾懷孕或育有子女為由，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要求適用學生請

假、休學、轉學或退學。 
(三) 修正學則、各種章則、成績考核或評量之相關規定，納入彈性辦理請假、彈性處理

成績考核、保留入學資格、延長修業期限、申請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之輔導協

助措施，協助適用學生完成學業。但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四) 改善校園相關設施，提供適用學生友善安全之學習環境。 
(五) 不得歧視或違法懲處適用學生，亦不得做出其他不當之措施或決議。 

五、處理學生懷孕事件，各單位應依學生懷孕學習權維護及輔導協助分工表及流程圖（附

表一、二）提供必要協助，告知校內外保障其學習權之輔導協助資源，並主動提供學

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表予其填寫。適用學生為未成年者，應即啟動工作小組；有相

關需求之成年學生，向學校提出申請者，亦同。 
前項工作小組組成及任務如下： 
(一) 組成： 

校長或校長指派校內主管擔任召集人，由適用學生課業、出缺勤、學習環境及學

生輔導相關之處室主管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擔任當然成員，設立單一窗口

並得邀請相關專業之校內外人士參與。 
(二) 任務： 

1. 依適用學生需求，整合教育、社政、戶政、勞工、衛生醫療、警政單位之資

源，提供適用學生輔導、轉介、安置、保健、就業、家庭支持、經濟安全、法

律協助及多元適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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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關於學生懷孕學習權維護及輔導協助相關事務。 
六、本校教學及行政單位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暨性教育課程或活動，培養學生建立健康安

全之性態度與性行為，學習避免非預期懷孕之知能，並教導校園師生及家長對懷孕及

育有子女之學生採取接納、關懷之態度，以積極保障懷孕及育有子女學生之學習權。 
七、本校教職員工不得以學生懷孕或育有子女為由，做出不當之處分，或以明示或暗示之

方式，要求學生休學、轉學、退學或請長假。遭受學校歧視或不當處分之學生，得依

性別平等教育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向本校受理窗口提出申訴。 
八、各單位知悉學生有懷孕之情事時，其內容如屬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益保障法、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例、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應

辦理通報者，應依規定確實辦理通報。 
九、相關單位於輔導、協助適用學生時，應建立完整紀錄，並謹守專業倫理，尊重其隱私

權。 
學生懷孕學習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辦理情形列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工作報告事

項，並應於每學年末將學生懷孕學習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概況彙報教育部。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及相關規定辦

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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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懷孕學習權維護及輔導協助分工表 

單  位 負責項目 
性平會 當學校啟動工作小組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為當然成員。 
教務處 1. 修正學則、各種章則、成績考查或評量之相關規定，納入入學資格保留、延

長修業期限、申請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缺課及成績考核彈性處理之輔

導協助措施，協助適用學生完成學業。但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2. 視適用學生之需要，結合相關資源，提供其多元適性教育方案，內容應協助

完成學制內之課程。 
學務處 1. 修正各種章則及請假等規定，協助適用學生完成學業。但法規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2. 設置專人管理之網站、專用信箱、電話或電子郵件帳號，並運用集會、教學

或教師進修加強宣導，使適用學生能有隱私及安心地主動求助。 
3. 視適用學生之需要，進行必要之輔導協助措施： 
(1) 成立輔導團隊，其成員得包括學生輔導單位主管、校護、專業輔導人員、導

師、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並得聘任校外輔導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問。 
(2) 分派合適之輔導老師進行諮詢輔導。 
(3) 輔導團隊得召開個案會議擬定輔導計畫，並適時修正。 
(4) 建立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紀錄，並依專業倫理妥適保存及管理其

資料。 
(5) 輔導內容得包括： 

A. 提供適用學生個別輔導、諮詢及相關決定之資訊。 
B. 依適用學生之需要協助安置、托育及相關社會福利資源轉介。 
C. 提供適用學生家庭諮詢及支持，並視需要提供其家長諮詢及協助。 
D. 視需要提供班級團體輔導。 
E. 協助完成學制內之課程，並提供生涯規劃輔導及技職訓練課程等。 

總務處 1. 改善校園相關設施，提供適用學生友善安全之學習環境。 
2. 提供適用學生無障礙學習環境，視學生之需求，規劃下列設施： 

(1) 合乎需要之教室安排、課桌椅調整、停車設施、如廁地點等。 
(2) 提供母乳哺（集）之相關設施。 

系所 1. 視適用學生之需要，結合相關資源，提供其多元適性教育方案，內容應協助

完成學制內之課程。 
2. 協助適用學生彈性處理成績考查或評量之相關規定，納入延長修業期限、請

假規定、申請休學、缺課及成績考核彈性處理之協助措施，協助適用學生完

成學業。但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3. 改善校園相關設施，提供適用學生友善安全之學習環境。 
4. 課程規劃應合乎適用學生需要之教室安排、課桌椅調整、停車設施、如廁地

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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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由校長或指派校內主管

擔任召集人成立處理小組 

並依本校分工表協調提供

懷孕學生協助事項 

視學生需求轉介 

校內或校外資源 

依分工表權責內

容執行 

由健諮中心彙整學校輔導協助懷孕學生情形，並每學年末提性平會報告 

請單位填寫「懷孕學生轉介

單」送交健諮中心 

學校每學年末彙報教育
 

健諮中心彙整 
初評學生需求 

健諮中心進行

追蹤輔導 

結案 

 是否成立 

處理小組  

註 1 

附表二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懷孕學習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流程圖 

 

  

註 1：「懷孕學生轉介單」可至學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網頁/法規表格/表格下載 

註 2：未成年之懷孕學生，應立即成立處理小組；成年學生視需求提出，業務單位視需求判定。 

註 3：流程圖所指分工表，係指本校學生懷孕學習權維護及輔導協助分工表 

註 2 

註 3 

學校知悉適用學生 
（懷孕、曾懷孕或育有 3 歲以下子女、及
因配偶或伴侶懷孕、曾懷孕，而有學習權維

護及輔導協助需求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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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3 案【110-443-B3】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建請增列本校專任教師兼任文學院附屬單位華語中心行政主管之核

減基本授課時數，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0 年 7 月 20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00082514 號函核定本

校組織規程第 6 條修正條文，本校增設文學院附屬單位「華語中心」，

擬依據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院之附屬單位主管核減二至四小時，由行政會議決定」，

建請增列本校專任教師兼任華語中心行政主管之核減基本授課時數，

以茲遵循。 
二、 目前專任教師兼任各學院附屬單位行政業務，依歷次行政會議決議

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標準如下： 

學院 附屬單位 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文學院 語言中心 2 

農業暨自然資

源學院 

實驗林管理處 4 

農業試驗場 3 

園藝試驗場 3 

畜產試驗場 3 

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 2 

農業機械實習工廠 2 

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2 

農業推廣中心 4 

農業自動化中心 2 

實習商店 2 

農藥殘留檢測中心 2 

理學院 科學教育中心 2 

工學院 

機械實習工廠 2 

工程科技研發中心 3 
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 2 

生命科學院 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 3 

 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中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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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學院 
獸醫教學醫院 4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2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核減基本授課時數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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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4 案【110-443-B4】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全英語課程、學制及學程推動補助要點」

第五及六點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第五點條文：為推動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

畫」，依該計畫所定義之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加強敘明本要點所補助之全英語課程實施規

範。 
(二)修正第六點條文：為全面提升本校英語授課品質與知識應用，進

而強化學生之英語能力，以達成各學科的教學目標與標準，特

由教務處全額補助本校教師參與 EMI 授課技巧線上自學課程。

教師可按自身步調安排課程進度，至多須於二年內須取得修業

證明，以協助全英語授課之實施能更進一步達到有效評量與教

學。 
二、檢送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 1 份。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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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全英語課程、學制及學程推動補助要點 

100.6.22 第 363 次行政會議訂定 
100.10.26 第 365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訂名稱及第 1-3 條) 
101.6.13 第 371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訂名稱及第 1-3 條) 

103.3.19 第 384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名稱及全部條文) 
107.1.10 第 41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名稱及全部條文) 

109.5.13 第 43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 點) 
109.6.10 第 43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2、3、4 點) 

110.9.29 第 443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5、6 點) 

一、本校為促進國際化，吸引外國學生來台就學，培養學生具國際觀，鼓勵本校各教學單位

推動全英語教學，特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全英語課程、學制及學程推動補助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如下： 

(一)全英語學位學程學制（含學位學程及系所）。 
(二)全英語學分學程。 
(三)配合全英語學程所需英語基礎學科及通識課程。 
(四)全英語通識課程（不含大學國文、大一英文）。 
(五)學士班基礎學科：單一學院中或跨院有三系以上，列為院(或系)專業必修課程，即

視為基礎學科。 
(六)經專案小組審查通過之全英語學群。專案小組由國際長、教務長及各院院長組成，

國際長為召集人。 
(七)其它以英語為授課使用語言之課程。 

三、本要點補助經費由政府補助相關計畫支應為原則，補助方式如下： 
(一)新設立之全英語學位學制依會議審查程序： 

1、第一階段：經院務會議審查通過之全英語學位學制，得支給先期籌備金五萬 
2、第二階段：經研發會議與校務會議審查通過之全英語學位學制，得支給後期籌

備金八萬。 
3、第三階段：已報教育部核備，並正式對外招生且已有學生確定入學之全英語學

位學制，得申請支給業務費如下表： 

學位學制 補助年度 業務費 

碩、博士學位學制 
第一年 六十萬 
第二年 四十萬 

學士學位學制 

第一年 六十萬 
第二年 四十萬 
第三年 二十萬 
第四年 十萬 

(二)現有學制改辦全英語授課，經院務會議及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第一年補助二十

萬元，第二年補助十萬元。 
(三)全英語學分學程經符合本校「開設跨領域學分學程實施要點」開設後，以及經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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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審查通過之全英語學群，每一學程及學群每年補助十萬元業務費，以二年為限。 
(四)全英語學程及經專案小組審查通過之全英語學群，補助之業務費得用於獎勵授課教

師，每學分以七千元為原則，同一教師同一課程以補助一次為限。 
(五)配合全英語學程之基礎學科課程、通識教育中心規劃之全英語通識課程及全英語學

分學程課程（研究所課程需有六人修習，學士班課程需有十五人修習），該課程授

課鐘點得以一‧五倍計算，但總超支鐘點數仍受本校授課時數辦法之限制。 
(六)當學期教師符合基本授課時數，以全英語授課科目學分數在二學分以上且科目名稱

不同，新開課程每門課程得補助一萬元獎勵金，續開課程每門課程得補助一萬元教

材補助，每位教師至多以二門為限。本項補助與前項規定，得擇一申請。 
(七)本項補助經費視年度政府補助相關計畫經費分配情形調整之。 

四、台下指導類課程、一般語言訓練類課程、體育類課程、實驗（習）類課程、在職專班開

設之課程、學分費自給自足之課程，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均不得提出申請。已獲其

他補助之課程，其補助項目不得重複。 
五、本要點補助之全英語課程應符合教育部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之定義，包括課程大綱、內容的傳遞、師生互動、學習及學術支持教材、學習成果

展示與評量(如口頭陳述、作業或測試)，均應全程以英語為之。 
六、本要點補助之全英語課程，授課教師須於獲得補助當學期起二年內取得經認可之全英語

授課技巧線上課程修業證明（如英國劍橋大學研發之 EMI 線上自學課程認證或等同之

培訓課程），教務處得於每學期進行成效評估，經查未實際以英語授課者或未完成線上

自學課程認證者，則視情節輕重取消往後補助，並列入未來補助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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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5 案【110-443-B5】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新進教師教學能力發展課程實施要點」（草

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 110 年 9 月 8 日校務協調會決議辦理。 

二、 為協助本校新進教師提升教學知能，強化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並補充說明如下： 

(一) 第二點所稱適用對象為本校新進專任教師、全職教學型專案教

師、全職一般型專案教師。前述對象不包含醫學院籌備處臨床

醫學專任教師。 

(二) 第五點第二款所稱因語言因素得申請免修者，係指如授課教師

母語非中文、教授中國文學或第二外語課程者等。 

三、檢附要點（草案）、110 年 9 月 8 日校務協調會紀錄（節錄）、新進教

師教學能力發展課程特殊原因延(免)修申請書、教學知能課程參考一

覽表各 1 份。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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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新進教師教學能力發展課程實施要點

110.9.29 第 443 次擴大行政會議訂定

一、為協助本校新進教師提升教學知能，強化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新進專任教師、全職教學型專案教師、全職一般型專案教師。

三、新進教師教學能力發展課程範圍及內容：

（一）教學知能課程：教育測驗、創新教學法、班級經營與諮商輔導、教學研究倫理、學

習動機與行為、教學媒體、教學經驗分享及其他教學相關課程或講座。

（二）全英語授課技巧線上課程：如英國劍橋大學研發之全英語授課（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簡稱 EMI）線上四十小時自學課程或等同之培訓課程。 

四、新進教師應於到校四學期內完成下列規定：

（一）參加十二堂教務處認可之教學知能課程，即發予研修證書。

（二）取得經教務處認可之全英語授課技巧線上課程修業證明。

五、新進教師有下列情形者，得填寫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教務處，經教務處審核

通過後予以免修：

（一）語言因素。

（二）已修習過 EMI 相當課程。 
（三）具相當教學經驗。

（四）其他特殊表現或事由。

六、新進教師因留職停薪或其他假別致未能於時限內完成者，得填寫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送交教務處，經教務處審核通過後予以延修，延修期間不得逾留職停薪或其他假別

期間。

七、考核及激勵措施：

（一）新進教師未依第四點規定完成課程者，由教務處提送名單予各教師所屬單位主管

進行輔導。

（二）新進教師依第四點規定完成課程，並獲得證書或修業證明者，於五年內申請本校

校院級課程教學助理（TA）、教學補助要點及教務處其他獎勵補助申請時，得以酌

加計分。

八、非新進教師得依本要點規範，於提出申請四學期內完成第四點規定，獲得證書或修業證

明者，亦適用第七點第二款之激勵措施。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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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臨時動議第 1 案【110-443-C1】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兼任特約講座教授論文獎勵辦法」(草案)，

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強化本校與兼任特約講座教授學術合作，提升本校學術研究能量，

特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兼任特約講座教授論文獎勵辦法」。 

二、 本次訂定方向包括:明訂兼任特約講座申請條件、獎勵金額、申請程

序、學倫規範及經費來源等。 

三、 檢附辦法(草案) 1 份。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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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兼任特約講座教授論文獎勵辦法 

110.9.29 第 443 次擴大行政會議訂定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本校與兼任特約講座教授學術合作，提升

本校學術研究能量，特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兼任特約講座教授論文獎勵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兼任特約講座教授係指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六條所列之特約講座，

產出之前一年度已正式出版學術研究績效給予獎勵。 
          學術研究成果須發表在 JCR 資料庫收錄 SCIE、SSCI 或 A&HCI 之學術期刊論文，

且本校為申請人所屬學術機構之一，每發表一篇論文，發給獎勵金新臺幣二萬元。

每年至多五篇論文，獎勵金上限新臺幣十萬元。 
第三條    發表頂尖論文：刊登於科學(SCIENCE)及自然(NATURE)期刊，或同等級以上之國

際頂尖學術期刊（即論文期刊影響係數(IF)Impact Factor≧30），依據本校「學術

研究績效獎勵辦法」第四條第一款辦理。 
第四條    每篇論文以獎勵一次為限，多人共同著作應自行協調，由一人提出申請。 
第五條    申請程序：申請者應檢具申請表及論文電子檔各一份向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提

出申請，經審定同意獎助者，由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通知各獲獎人，並依本校

會計法規辦理相關核銷事宜。  
第六條    獲獎勵之論文如經確立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撤銷其獎勵，並追回獎勵金。 
第七條    本經費來源由本校年度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或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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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第 443 次擴大行政會議出列席名單 

 

會議主席：薛校長富盛 

出席人員：楊副校長長賢、黃副校長振文、林副校長俊良、林主任秘書金賢、

梁教務長振儒、謝學務長禮丞、林總務長建宇、宋研發長振銘、張

國際長嘉玲、張院長玉芳、詹院長富智、施院長因澤(黃副院長家

健代)、楊院長明德、陳院長全木、陳院長德𤏩𤏩、謝院長焸君、李

院長長晏、楊院長谷章、王院長升陽、溫館長志煜、黃主任憲鐘

(簡組長如君代)、鄭主任中堅、許主任秀鳳、陳主任育毅(吳賢明

代)、梁主任福鎮、陳主任欽忠(請假)、洪主任俊雄、林主任佳

鋒、蔡主任東杰、陳主任健尉、裴主任靜偉(林組長坤儀代)、段主

任淑人(劉組長登城代)、葉會長欣妮、黃主任東陽、吳主任政憲、

宋主任慧筠、劉主任鳳芯、鄭所長琨鴻(請假)、陳所長國偉(高嘉

勵代)、鄭主任雅銘(未出席)、吳主任志鴻(請假) 、鐘主任光仁

(未出席)、唐主任品琦、林主任德貴(未出席)、謝主任廣文(未出

席)、王所長世澤(未出席)、黃主任紹毅(未出席)、張主任哲嘉、

廖主任述誼、戴主任淑美、鄒主任裕民(未出席)、周主任志輝(未

出席)、孟所長孟孝(請假)、盧主任崑宗、王主任智立、李主任進

發、郭主任華丞、沈主任宗荏、蔡主任鴻旭(未出席)、陳主任榮

松、吳主任嘉哲、劉所長柏良、程所長德勝、張主任書奇、陳主任

志銘、蔡主任佳霖、張主任延任(未出席)、翁所長芳標(未出席)、

賴主任永康、張所長書通、林主任赫(未出席)、張所長功耀、朱所

長彥煒(陳玉婷代)、黃所長介辰、楊所長文明、許所長美鈴(請

假)、陳主任鵬文(未出席)、吳所長弘毅、徐所長維莉、李主任超

雄、蕭主任櫓、林主任詠章、林主任宜勉、余所長宗龍、黃主任文

仙(未出席)、賴所長榮裕(請假)、李主任惠宗、廖所長舜右(未出

席)、高主任玉泉、陳校長勇延、蔡校長孟峰(郭秘書美辰代)、莊

翔宇學生代表、張世拓學生代表 

議事人員：蕭秘書美香、李組長月霞、陳曜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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